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二连浩特市生
育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

市直各委、办、局，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格日勒敖都苏木政

府，相关企事业单位：

现将《二连浩特市生育保险实施细则》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

行。

2023年6月7日

二连浩特市生育保险实施细则

第一条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

见》（国卫人口发〔2022〕26号）要求，结合二连浩特市实际，制定

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生育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参保同步登记、基金

合并运行，征缴管理一致、监督管理统一、经办服务一体化。

第三条二连浩特市行政区域内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

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及其在职职工和有意愿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时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

费），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

第四条生育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费合并征缴，由用人单位缴纳。

财政供养用人单位按照上年度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6.3%比例缴

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0.3%为生育保险征缴比例，职工只需按

照本人工资2%的比例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非财政供养用人单位按照上年度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6.5%的比例

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0.5%为生育保险征缴比例，职工只需

按照本人工资2%的比例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

费），失业保险按照自治区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80%为

基数6.5%的比例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0.5%为生育保险征缴

比例，个人只需按照自治区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80%为

基数2%的比例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低于自治区上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80%的，以80%为缴费基数；高于自治区上年度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0%的，以300%为缴费基数。

第五条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所需资金

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六条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一）在妊娠期、分娩期、产褥期内因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含

从怀孕至分娩住院期间所需的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

费等费用以及生育出院后3个月内因生育引起的疾病的医疗费，以及实

施避孕节育手术以及符合生育政策实施复通手术的医疗费用。在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由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实行限额支付，限额以内据实支付。具体限额标准为：

1、正常产的生育住院医疗费用最高支付限额2500元，多胞胎生育

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300元。

2、剖宫产的生育住院医疗费用最高支付限额4500元，多胞胎生育

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300元。

3、怀孕不满4个月流产的800元，怀孕满4个月以上流产的1200

元。

（二）产前妊娠并发症、产后生育并发症、妊娠合并症所发生的

住院医疗费用，按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

（三）符合规定实施计划生育绝育手术的1000元。

（四）产前产后门诊医疗检查费等费用最高支付限额为1000元。

（五）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

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按规定参保缴费的男职工或男性灵

活就业人员，其妻子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所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纳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同上。



（六）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项目，不育(孕)症、性功

能障碍的治疗项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各种科研性、临床验证

性的生育医疗项目，以及因生育医疗事故发生的医疗费用，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第七条生育津贴待遇

（一）新参保职工、参保职工跨统筹地区流动的，用人单位在本

市为其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满6个月以上的，参保职工按本实施细则规

定享受生育津贴待遇。参保缴费的男职工，其妻子未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的，其妻子不享受生育津贴。

（二）生育津贴支付期限以法定产假天数为准，以本人上年度平

均缴费工资÷30×规定的假期天数。男职工生育护理假期津贴以统筹

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享受护理津贴天数标准为10天。

（三）妊娠未满4个月流产的，按15天计发生育津贴。

（四）妊娠满4个月流产的，按42天计发生育津贴。

（五）正常生育的，按98天计发生育津贴；生育多胞胎的，每多

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生育津贴。

（六）难产的，生育津贴在98天的基础上增加15天；生育多胞胎

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15天生育津贴。

第八条用人单位在生育法定产假时按规定计发工资且工资标准高

于或等于生育津贴计发放标准的，职工不再领取生育津贴；用人单位



在生育法定产假时按规定发放工资但工资标准低于生育津贴计发标准

的，差额部分由生育津贴予以补足；用人单位在生育法定产假时未发

放工资的，生育津贴发放给职工个人。

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根据职工实际情况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

请，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按照规定拨付给个人。

第九条 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

财务制度，不再单列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

金待遇支出中设置生育待遇支出项目。

第十条 医疗保障部门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决算管理，

跟踪分析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和支出结构，完善生育保险

监测指标，建立健全基金风险预警机制。坚持基金运行情况公开，加

强内部控制，强化基金监督，确保基金安全。

第十一条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统一定点医疗服务管

理。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相关医疗服务协议时，要

将生育医疗服务有关要求和指标增加到协议内容中，并充分利用协议

管理，强化对生育医疗服务的监控。执行国家、内蒙古自治区统一的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诊疗

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

第十二条市医疗保障、财政等部门建立费率确定和动态调整机

制。为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根据基金支出和

医疗、生育待遇的需求等情况，由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适时提

出费率调整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经办管理统一由基本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经办机构要充分利用

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实行信息系统一体化运行；统一经办管理，规范

经办流程。

第十四条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国家、内蒙古自治区统一要求

，完善统计信息系统，做好生育保险统计工作，确保及时全面准确反

映生育保险基金运行、待遇享受人员、待遇支付等方面情况。

第十五条本实施细则由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本实施细则自2023年7月6日起施行。


